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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吉鑫科技 60121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陶芸 孙婷 

电话 0510-86157378 0510-86157378 

传真 0510-86017708 0510-86017708 

电子信箱 jixin@sinojit.com jixin@sinojit.com 

1.6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99176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1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1487.64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2015

年度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大型风力发电机组零部件

企业，主要生产兆瓦级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用轮毂、底座、轴及轴承座、梁等铸件产品；公司生产

工序完整，覆盖模具制造、毛坯铸造、机加工和表面处理全部生产流程。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

来自于风电铸件产品，受下游风电行业的影响较为明显；同时，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

为生铁、废钢，生产成本受铁矿石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大。 



报告期内，国内外风电行业情况如下： 

1、全球风电再创新高 

2015 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63,016 兆瓦，同比增长 22%，超过历年容量。中国新增容

量占全球新增总量的 48%，位列第一；美国受 PTC 法案延期影响，新增容量同比增长 77%，占全

球新增总量的 14%；德国以 10%的比例位列第三。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3,392 兆瓦，同比

增长 102%，德国、英国和中国依次位列前三，分别占全球海上风电新增总量的 67%、17%和 11%。

（数据来自全球风能理事会） 

2、国内风电抢装助力 

2015 年，在上网电价下调政策驱使下，国内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同样超过了往年，全年新增容

量 30,500 兆瓦，同比增长 31%，累计装机容量 145,104 兆瓦（数据来自全球风能理事会）；新增

并网容量 32,970 兆瓦，同比增长 66%，累计并网容量 12,934 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8.6%，

比上年同期上升 1.6%；风电年发电量为 1,86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占全国发电量的 3.3%，

比上年同期上升 0.5%；全国风电建设进程加快，新增核准容量 4.3 万兆瓦，同比增长 19%（数据

来自国家能源局网站）。 

报告期内，因供过于求，铁矿石市场价格同比下降，生铁、废钢等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价

格也随之下调，是公司本年度利润上涨的因素之一。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3,932,861,675.59 3,869,253,687.59 1.64 3,830,419,749.29 

营业收入 1,771,712,277.03 1,640,032,178.77 8.03 1,400,024,17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8,625,111.96 92,857,421.98 38.52 19,972,1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4,882,999.42 96,363,402.84 39.97 19,261,68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443,787,513.24 2,344,989,384.55 4.21 2,252,131,962.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6,974,651.80 320,389,155.40 -19.79 203,395,041.35 

期末总股本 991,760,000.00 991,760,000.00 0 991,76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97 0.0936 38.57 0.02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97 0.0936 38.57 0.02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34 4.04 增加1.3个

百分点 

0.89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19,959,165.48 449,204,762.87 546,118,517.34 456,429,83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757,201.75 39,769,472.09 37,306,776.23 35,791,66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435,503.29 39,792,709.73 38,162,643.93 43,918,32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5,073,769.99 116,979,842.39 -60,127,853.29 335,196,432.69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1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9,3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包士金 0 364,884,588 36.7916 0 质押 49,000,000 境内自然人 

朱任杰   4,726,700 0.476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力   4,140,200 0.41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吉惠仙 -3,268,100 4,110,809 0.41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军 -2,505,328 4,011,520 0.4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秀   3,166,900 0.319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克安   3,080,000 0.3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2,772,145 0.2795 0 无 0 未知 

殷丹静 -21,600,000 2,750,000 0.27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宋衍田   2,730,000 0.27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包士金先生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包士金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包振华先生

共持有公司股份 365,984,58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9025%。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7,171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73,484 万元，净利润 12,838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8%、9%和 38%。良好的经营业绩主要来自于销售订单的增加以及产品原辅

材料价格的下降。 

在销售市场，公司共完成销量 15.86 万吨，销售金额 173,484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7%和 9%。

其中，实现国外销量 5.1 万吨，销售收入 62,372 万元，同比增长 17%和 23%；实现国内市场销量

10.76 万吨，销售收入 111,112 万元，同比增长 2%和 3%。整机厂商如 GE、恩德、金风科技等客

户的采购量大幅增长。 

在原材料市场，因供过于求，铁矿石市场价格下降，生铁、废钢等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价

格也随之下调，原辅材料成本下降 176 元/吨，同比降低 3.91%，毛利率同比增长 3.27%。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1. 本公司之子公司 取得方式 

江阴市恒华机械有限公司 合并 

江阴长龄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合并 

常州吉鑫风能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江苏鑫创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设立 

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 

江阴吉鑫足球俱乐部 设立 

2. 本公司之子公司之子公司 取得方式 

沧州宏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设立 

盐山宏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设立 

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设立 

盐山宏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设立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包士金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 年 4 月 21 日 


